
儿童预制包装菜肴


Prepared Meals for Children

团 体 标 准

发布

2016-xx-xx 实施

中 国 副 食 流 通 协 会 发 布

实施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技术要求 ............................................................................. 2

5 标签和包装 ........................................................................... 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副食流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人：…….
声明：本文件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副食流通协会，未经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同意，不

得印刷、销售。任何组织、个人使用本标准开展认证、检测等活动应经中国副食流通协会

批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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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预制包装菜肴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预制包装菜肴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标签和包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面向 3到 12岁儿童设计和生产的预制包装菜肴。

本文件不适用于与主食组合包装的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GB 4806.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 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3.1 预制包装菜肴

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包含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

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藻类及其制品、坚果及籽类、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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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蛋制品等）为主要原料，配以或不配以其他食品、调味料等辅料（含食品添加剂），经

预加工(如分切、搅拌、腌制、滚揉、成型、调味等)和/或预烹调制成，并在一定温度条

件下进行贮存、运输及销售，即食或非即食的预包装菜肴。

【来源：QB/T 5471-2020 3.1,有修改】

3.3 儿童预制包装菜肴

面向3-12岁儿童人群设计和生产的，经烹调加工（熏制、腌制、油炸工艺除外）制成的，需加热

后食用的预制包装菜肴。

4 技术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4.1.1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4.1.2 原（辅）料有质量分级标准的，应达到一级及以上标准。

4.1.3 不应使用含酒精、咖啡因、氢化植物油的原（辅）料和转基因产品。

4.1.4 应优先选用天然或天然提取的原（辅）料，优先使用达到绿色食品要求的原辅料。

4.1.5 应优选优质食品原料，其中：

4.1.5.1 烹调油应优先使用食用植物油。如使用调和油，应在配料表中标识调和油中各组

分油的比例。如使用菜籽油，应使用低芥酸菜籽油。不使用棉籽油。

4.1.5.2 新鲜蔬菜原料应使用采摘后3天之内的产品，不使用鲜黄花菜、鲜豆角、银杏果

等存在天然毒素的农产品。

4.1.5.3 肉类原料优先使用禽肉和水产制品。禽畜肉宜使用冷鲜肉，水产品宜使用鲜活品，

并去除内脏毒素部位。如使用冻品，冻藏时间不超过3个月。

4.1.5.4 菌类原料应新鲜，但不应使用鲜木耳，可使用食用菌干制品。

4.1.5.5 不应添加或不应通过原辅料带入食用香精。

4.1.5.6 应使用发酵来源的酱油食醋等调味料。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组织形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 取样品置于清洁白瓷盘中，目测其形态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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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并用刀切开观察组织结构，再按包装上

标明的食用方法进行加热或烹饪熟制，分别

品尝和嗅闻，检查其滋味和气味。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无碎骨、鱼刺等

完整性 品相完整

4.3 理化指标

4.3.1 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3.3 氯化物、糖含量和反式脂肪酸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总糖
a
（g/100mL） ≤ 5.0 GB 5009.8

反式脂肪酸（g/100g) ≤ 0.3 GB 5009.257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 0.25b GB 5009.227

烹调油/（g/100g) ≤ 4.0 按配料计算

钠（mg/100g） ≤ 350 GB 5009.91
a 总糖包括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

b 适用于以动物性食品、坚果及籽类食品为原辅料，或添加油脂调制的预制包装菜肴

4.4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4.4.1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4.4.2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的规定。

4.5 农药和兽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

4.6 微生物限量

4.6.1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29921 的规定。

4.5.2 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 GB4789.26 规定的方法检验。

4.7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

4.7.1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除符合 GB 2760的规定外，不应使用人工合成防腐剂、人工合成色

素、人工合成甜味剂（糖醇类除外）和合成香精香料。

4.7.2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14880的要求。可以在充分考虑儿童生长发育特点的

基础上，添加一种或多种营养强化剂。

4.8 品质管理要求

生产企业应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严格控制产品质

量安全。



4

5 标签和包装

5.1 标签

5.1.1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的规定。

5.1.2 产品标签中应标识建议食用量，应在配料表中标识食用盐和烹调油添加量，在营养成

分表中标识总糖含量。

5.1.3 产品标签应清晰标识产品的食用方法，科学描述产品的解冻、加热、烹饪、熟制等处

理方式，确保食物的质量安全。

5.1.4 如产品食用过程可能影响儿童安全性，应在包装标签中醒目标注。

5.1.5 应显著标识产品的储藏和运输条件。

5.2 包装

5.2.1 产品所使用的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1的要求。

5.2.2 产品包装结构设计应考虑儿童安全性。

5.2.3 与产品附带销售的非食用附加物，应符合相应标准，不应对儿童造成危害。

5.2.4 产品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不应与食品直接接触，鼓励使用激光刻印方式印刷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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